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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健康中国建设离不开国民营养健康水平的提高，而国家营养健康水平的改善和提升离不开坚实的法律制

度和政策完善。本文通过研究国外（美国和日本）的营养立法情况，分析总结出两国的立法政策对我国营养立法的

启示，从而更好地完善我国相关法律与政策，推动我国营养立法，助力健康中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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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a healthy China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improvement of the national nutrition and 
health level， and the improvement and upgrading of the national nutrition and health level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a solid 
legal system and policy improvement.  This paper studied the nutritional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analyzed and 
summarized the experiences of the two countries to improve the relevant laws and policies of our country， and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healthy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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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是促进人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经济社

会发展的基础条件［1］。营养是人类维持生命、生长

发育和健康的重要物质基础，国民营养事关国民素

质的提高和经济社会的发展［2］。党中央国务院高

度重视国民健康，发布了《健康中国行动（2019—
2030 年）》以及《“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构建

了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宏伟蓝图和行动纲领［1-5］。

其中，特别提出了合理膳食行动，对如何通过合理

膳食改善我国营养相关问题，提升国民健康素养作

出了明确部署。经过各方努力，我国在营养能力建

设、人才培养、相关慢性病预防等方面的工作取得

了积极进展和明显成效，但仍面临国民营养不足与

过剩并存、营养相关疾病多发、营养健康生活方式

尚未普及等问题，这些将成为影响国民健康的重要

因素［2，4-6］。

国家营养与健康水平的改善和提升离不开坚

实的法律制度和完善的政策。全球来看，美国和日

本是较早通过营养立法推动营养改善的国家，并且

通过一系列营养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形成了较完

整的营养法律法规体系，对其国民营养改善和健康

水平提高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7-9］。但我国因缺

少相关营养立法，国民营养工作缺乏有效的制度保

障和长期推进机制，使营养工作体系不够完善、人

才队伍建设相对滞后，同时经费投入不足等问题也

较为凸显，严重阻碍了我国国民营养状况的改善和

健康中国战略的顺利推进。本文通过对美国和日

本营养相关法律的框架和主要内容进行整理分析，

以期为我国营养立法工作提供参考。

1　美国营养立法概况

美国对国民的营养状况非常重视。针对不同

历史时期的国民营养状况，通过营养立法对不同群

体制定特定的营养政策，从而提高国民的营养素

养。美国的营养相关法案主要包括《学校午餐法》

《儿童营养法》《营养标识和教育法》《膳食补充剂卫

健康中国·营养立法

收稿日期：2024⁃01⁃20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2022YFF1100403）
作者简介：梁栋  女  副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妇幼营养  

E-mail：liangdong@cfsa.net.cn
通信作者：王永挺  男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法学  

E-mail：wangyongting@cfsa.net.cn

——639



中国食品卫生杂志

CHINESE JOURNAL OF FOOD HYGIENE 2024 年第  36 卷第  6 期

生与教育法》等，其中前两部法律重点关注儿童青

少年成长过程中的营养保障问题，后两部法律主要

规范食品和营养产品产业行为［10-12］。

1. 1　《学校午餐法》

美国对学生营养的立法颇为关注，也是最早实

行学生营养立法的国家之一。美国最初立法的部

分原因是 20 世纪 30 年代，政府当局发现很多年轻

人因营养不良问题无法应征入伍。1946 年美国总

统杜鲁门签署《全国学校午餐法》，要求联邦政府协

助公立学校等机构，在每个在校日为学生提供营养

均衡、低价/免费的午饭计划。该法案回应了社会

公众对于美国青少年学生身体健康状况的关切，并

将学生营养摄入和其学习表现间的关联纳入政策

考量［11-13］。

根据此法案，美国制定了国家学校午餐项目，

根据学生家庭收入情况，向符合条件的儿童提供免

费或者低价的膳食，并规定政府有关部门的责任，

要求学校供餐的食谱需根据美国膳食指南以及营

养调查中发现的学生营养问题不断改进和更新。

从儿童抓起，控制能量摄入总水平，特别是限制脂

肪占供能的比例，以保持适当体质量，减少肥胖、心

脏病、糖尿病的发病率，同时强化钙、维生素 A、维

生素 B2 等微量元素的摄入，改善上述营养不良的

问题。

除国家学校午餐项目之外，《学校午餐法》还囊

括了专项牛奶计划、夏季供餐计划等其他青少年营

养项目，满足了在校期间所有阶段的青少年膳食营

养获取需求。《学校午餐法》是一部旨在满足美国学

生营养需求的重要法律，促进了美国学生群体的身

心健康发展和学业成绩提升。该法案的颁布与实

施对美国青少年教育和发展有里程碑式的意义［12］。

1. 2　《儿童营养法》

《儿童营养法》也是美国的一项重要法律。该

法律的颁布主要基于当时美国社会面临的儿童营

养不良问题。政府意识到，营养对于儿童的健康成

长和学习能力具有重要影响，希望通过立法，改善

学龄前儿童的营养状况。该法案于 1966 年 10 月

11 日签署生效，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部明确关注儿

童营养领域的相关法律［14］。

该法案明确由政府保证资金支持，确保学校能

够提供有营养的餐饮服务，满足学龄前儿童的基本

营养需求。在学校午餐项目的基础上，设立了早餐

和学生奶项目。此外，该法案为有经济困难的学生

提供额外的帮助，确保家庭经济状况较差的学生也

能够享受到优质的餐饮服务，从而消除因贫困而导

致的营养不良问题。此外，该法案还要求加强学校

对营养教育的关注，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饮食习

惯。这些措施共同促进了美国儿童营养状况的改

善和健康水平的提高。

《儿童营养法》经过多次修订，目前已经成为美

国学校营养服务的重要法律依据之一，它的实施标

志着美国政府对儿童健康和教育的关注，并为所有

学龄前儿童享有良好营养的权利奠定了基础。

1. 3　《营养标识和教育法》

《营养标识和教育法》于 1990 年通过。在此之

前，美国食品市场上的营养信息为自愿标识，这导

致许多食品制造商没有在其产品上提供足够的营

养信息，消费者很难根据营养信息做出购买决定。

在此背景下，美国通过了该法案，旨在提高食品标

签的信息透明度，使消费者更容易了解食品营养信

息，做出更为合理的选择［15］。

《营养标识和教育法》对食品营养信息的标准

化作了规定，要求食品生产者将这些标准化的食品

营养信息标注在食品包装上，例如建议食用量、卡

路里、每份中所含营养成分等信息。《营养标识和教

育法》明确规定了建议食用量，使消费者能够更便

捷地对比不同产品，并基于不同产品的营养成分含

量等信息做出更理性的购买决定。

此外，《营养标识和教育法》也对食品产品的营

养成分声称、健康声称作了明确要求，例如对“低

脂”“高纤维”“低钠”等声称表述都明确规定需标注

数值，并要求生产者提供相应科学依据。该法案还

明确了儿童、孕妇等特殊人群食品的特别规定、虚

假宣传和误导性信息的处罚手段等相关内容。

《营养标识和教育法》的相关规定与核心原则

至今仍规范着美国食品标签实践，该法案也仍是食

品信息和食品营养领域消费者保护的重要基石。

1. 4　《膳食补充剂卫生与教育法》

《膳食补充剂卫生与教育法》于 1994 年通过。

该法律旨在规范当时美国市场膳食补充剂的销售

与使用［16］。该法案明确规定了膳食补充剂的定义，

包括维生素、矿物质、草本物质、氨基酸以及其他通

过增加膳食总摄入量来补充营养的物质。明确标

签标示要求，即标签中必须标示成分种类、各成分

所占比重以及营养信息等。

《膳食补充剂卫生与教育法》还明确了食品生

产者在其产品宣传过程中需遵循的规范，允许厂商

对其产品作出一定程度的健康声称，但必须有科学

依 据 并 获 得 食 品 与 药 物 管 理 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的批准。制定这些规范的目的

是向公众提供有关膳食补充剂的准确信息，使消费

者能够作出明智的购买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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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法案明确 FDA 在膳食补充剂监管方面的

其他职责，例如新成分的批准、膳食补充剂安全标

准的设立等。同时，在膳食补充剂生产领域首次引

入良好生产规范的概念，提出对膳食补充剂产品质

量管控、清洁度、记录备案等方面的要求。

《膳食补充剂卫生与教育法》的颁布，促进了美

国膳食补充剂产业的快速发展，客观上也为消费者

的膳食需求提供了更多消费选择。

2　日本营养立法概况

日本一直对国民营养工作非常重视，早在 1914 年

就开展了国民营养学研究。1945 年开始实施全国

范围的营养调查，1947 年公布了《营养士法》（后多

次修订）、《保健所法》《劳动基本法》《食品卫生法》

等法律法规。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采取一系列措

施以改善战后日本营养不良的问题 ，并分别于

1952、1954、1958 年先后发布了《营养改善法》《学校

供餐法》《调理师法》，1983 年又出台《老人保健法》。

1990 年后，尽管经济处于低潮阶段，但日本政府仍

继续推进健康行动等相关工作，于 1994 年发布《地

区保健法》、2002 年发布《健康增进法》、2005 年发

布《饮食教育基本法》［17-20］。

日本通过营养立法，改变了居民的营养观念，

将营养观念潜移默化运用在生活中，来提高全民的

营养水平，有力推进了国民营养健康。其中，最基

础的包括《营养改善法》和《健康增进法》。

2. 1　《营养改善法》

1952 年，日本发布了《营养改善法》，其目的是

解决二战后食物短缺问题，以改善国民的营养健康

水平。《营养改善法》共 20 条，对营养调查、营养指

导、特殊用途食品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规定，形成了

对改善居民营养状况工作的基础性的法律保护［19］。

其中，在营养调查方面，规定了负责全国营养

调查的机构是厚生劳动省，具体由国立健康营养研

究所开展，每年一次，规定被调查的家庭需协助开

展工作；在营养指导方面，规定都道府县级以及特

区都要设置保健所，保健所对辖区内居民进行营养

指导，大型公共餐厅应尽量配备营养师；对于特殊

用途食品，如婴幼儿配方乳粉，须进行许可后方可

上市销售［18-19］。

2. 2　《健康增进法》

20 世纪 80 年代末，在《营养改善法》的保障下，

日本的国民营养和健康水平有了很大改善。但日

本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不合理膳食导致的慢性病

等问题凸显。通过合理膳食以及健康的生活方式

进而实现早期预防成为其国民营养工作的重中之

重。显然，《营养改善法》已无法满足上述需要［19］。

2002 年 8 月 2 日，日本废除《营养改善法》，发布

《健康增进法》。《健康增进法》是日本国会颁布的第

103 号法律，相较于《营养改善法》，重点突出了增进

国民健康的战略地位和重点行动领域。法案中要求

厚生劳动省要提出促进国民健康的基本方向和目

标，各都道府县都要制定相应的健康促进计划，引导

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养成饮食、运动、作息等方面的良

好习惯，培养居民对于健康生活的主动意识［19］。

2. 3　《学校供餐法》

在二战后食物短缺的背景下，日本政府逐渐认

识到学校供餐对于提高国民营养水平和促进儿童

健康成长的重要性。1954 年，日本正式颁布《学校

供餐法》，对学校营养午餐给予法律保护，并建立了

一套完整的管理办法，该法规定了学校供餐的实施

范围、营养标准、食材采购和加工等方面的要求，确

保学生能够在学校吃到营养均衡、安全卫生的午

餐。同时，明确了国家、地方和学校各方的职责、供

餐标准、食品安全管理和应对措施等等。通过改善

午餐菜单和就餐环境等措施达到改善营养和增进

健康的目的，并将午餐计划纳入至教育活动中［21-22］。

至 1961 年，提供学校午餐的学校占比已经达

到了 90% 以上。随着《学校供餐法》的实施以及国

民儿童身体素质上升，对学校午餐的定位也逐步从

营养改善转变为“教育的重要环节”［9，22］。

2. 4　《营养士法》

除关注学生等特殊人群的营养外，日本对于全

民的营养工作也尤为重视。为给全民提供更加权

威的营养教育和服务，1947 年 12 月 29 日日本国会

颁布第 245 号法律《营养士法》，之后更是对该法进

行了多达 10 次的修订［23］。

现行《营养士法》为 2007 年修订，共 12 条，该

法明确了营养士以及管理营养士的概念，并且对于

如何管理、资格要求、职能等进行了要求，如：每年

至少进行一次管理营养士国家考试；获得营养士资

格且具备一定条件的人可以参加管理营养士考试；

如果符合一定条件，则可免去部分考试内容。该法

还规定了营养士及管理营养士各自可以从事的

工作。

为了配合《营养士法》，厚生劳动省分别于 1948 年

和 1953 年分别发布了《营养士法实施规则》和《营

养士法实施令》，对营养士和管理士执照的申请、考

试科目和管理等进行了细化要求。

《营养士法》的发布和实施，确保了日本营养士

制度的快速和规范发展。直至 2015 年，日本全国

共有 299 个营养士培训机构（包括营养士和管理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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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士），每年有 2 万多人加入营养士队伍，日本平均

每 300 人就有 1 名营养士，这些专业人员为整体国

民营养素养的提高提供了有力保障［24］。

2. 5　《饮食教育基本法》

2005 年，日本政府出台《饮食教育基本法》，也

称为《食育基本法》。将“食育”作为国家法律来实

施，也是全球首例，足见日本对于营养教育的重视。

《饮食教育基本法》旨在通过法律形式提高国民对

健康饮食的重视，启发对“食”的思考，进而实现健

康饮食生活［25-26］。

《饮食教育基本法》中提出，食育是生存之本，

是智育、德育和体育的基础，饮食是保证身心健康

最重要的因素，明确推广食育是国家责任，详细规

定了食育的基本理念、推广基本计划、基本实施策

略、会议细则等。同时，法案明确了 12 个相关部门

的具体职能，包括首相甚至是国家公安委员长均有

相应责任。

在《饮食教育基本法》的保障下，日本的食育教

育，特别是学校的食育教育形成了规范的体系，不但

将食育内容和方法纳入学校课程，并且重视家庭饮食

文化的建立，促使学生养成良好的饮食行为［18，26-27］。

美国和日本关于营养立法的概况见表 1。

3　美国、日本营养立法对我国的启示

3. 1　营养立法的重要性和积极作用

美国和日本营养立法均始于 20 世纪中叶，是

全球最早开始营养立法的国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

发展，均已形成较为完善的营养法律体系［7］。其涉

及的内容均涵盖了学校学生、儿童青少年、标签标

识以及营养教育。同时，法案中明晰了各相关部门

的职责，上至国务总理、国家级相关行政部门，下至

都道府县级以及特区行政部门，以及执行单位，如

学校等，形成了职责边界清晰、层层负责的工作责

任机制。此外，在明晰职能的同时，法案中还进一

步规定了人财物的支持。

在这些法律的促进下，美国和日本的国民营养

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比如，美国《学校午餐法》的

实施，极大程度地改善了学生的营养不良问题［12］；

《儿童营养法》的实施，改善了美国很多儿童贫血和

发育不良的问题［22］。日本则通过立法，不仅极大地

改善了国民的营养状况，而且使其成为全球公认的

营养健康水平较高和平均寿命较长的国家之一。

这些都与营养立法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密不可分。

3. 2　关注学生营养

研究发现，在校学生的营养供餐成为两个国家

较早制定的法律法规。美国更在《学生午餐法》后

又发布了《儿童营养法》，将营养支持范围从学校午

餐扩大到学校早餐和假期等其他环节，进一步加大

了营养支持的覆盖面。同时，在这些法案中，明确

了政府在学生营养保障中的责任，将学生的营养保

障纳入国家社会福利计划，且作为保障儿童幸福的

重大政策纳入政府行为。除美国和日本外，芬兰

1998 年发布的《基础教育法》中也要求学校每天必

须为学生提供免费午餐［28］。这些都充分体现了生

命早期以及儿童时期营养对于个体健康的重要影

响，对保障国家整体人口素质和质量，减少疾病负

担、保障社会劳动力和经济水平的发展都有重要的

意义［9］。

3. 3　关注“食育”教育

国民营养健康水平的改善与提升，健康观念的

树立和健康知识的普及尤为重要。两个国家的多

部法案中都涉及到了营养教育，包括美国的《营养

标识和教育法》《膳食补充剂卫生与教育法》，日本

的《饮食教育基本法》和《营养士法》，足见两国对于

“食育”教育的重视。日本还将“食育”教育作为一

项国策来实施，认为食育是知识教育、品德教育和

体育教育的基础。韩国也于 2018 年发布了《食品

表 1　美国、日本营养立法概况

Table1　The overview of nutrition legis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国家

美国

日本

时间/年

1946
1966
1990
1994
1947
1952
1954

2002

2005

立法名称

《学校午餐法》

《儿童营养法》

《营养标识和教育法》

《膳食补充剂卫生与教育法》

《营养士法》

《营养改善法》

《学校供餐法》

《健康增进法》

《饮食教育基本法》

主要内容

规定了学校午餐计划的实施，包括通过联邦政府的援助来保护全国儿童的健康和福利

扩大了学校午餐计划的覆盖范围，并增加了其他营养援助项目，如早餐计划、学生奶计划等

要求食品包装上标注营养成分信息，以帮助消费者做出更健康的饮食选择

规定了膳食补充剂的监管要求，包括原料、功能声称、生产等方面的监督管理

规定了营养士的资格、职责、培训等，确保营养士能够提供专业的营养咨询和指导

规定了实施国民营养调查、营养指导、特殊用途食品等内容

规定了学校供餐的实施范围、营养标准、食材采购和加工等方面的要求，确保学生能够在学校

吃到营养均衡、安全卫生的午餐。

针对健康生活的各领域，提出促进国民健康的基本方向和目标，制定促进计划，引导居民在日

常生活中养成饮食、运动、作息等的良好习惯，培养居民对于健康生活的主动意识。

将食育作为一项国民运动，通过家庭、学校、保育所、地域等单位进行普及推广，提高国民对健

康饮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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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营养立法对我国的启示与借鉴——梁栋，等

等的标示、广告相关法律实施令》，强制规定了食品

标示和广告的具体要求等，旨在确保食品标示和广

告符合法律要求，确保消费者可以获得正确的食物

信息［29］。

与其他营养工作一样，“食育”教育是一项系统

性工程。为此，日本建立了国家和政府层面对“食

育”制度的整体规划，明确社会各主体的职责和目

标，建立政府主导下的多主体推行的工作体系。此

外，“食育”的落地还需要全民的共同参与实践。每

个个体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是实现自我合理

膳食的当家人，其关键一环是对科学的营养知识的

了解和掌握。这个过程又需要有大量的经过认证

的营养专业人才的参与和保障。

3. 4　对我国的启发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

国民健康不仅是民生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经济

和社会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施健康中国

战略”［30］。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我国相继发布了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健康中国行动（2019—
2030 年）》，将合理膳食纳入健康中国行动。同时，国

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国民营养计划（2017—2030 年）》，

提出七个策略六项行动，对我国十四年的营养工作

进行了统筹规划［2］。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 17 个相

关部门，牵头成立国民营养健康指导委员会；强化

部门协作，共同出台了《儿童青少年肥胖防控实施

方案》《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等文

件，实施了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等，形

成了协同推进的工作机制。

健康中国行动实施以来，我国在营养健康方面

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和成效。居民营养健康状况持续

改善，城乡差异逐步缩小［6］，居民健康意识不断增强，

2023 年健康素养水平提升到 29. 70%，比 2022 年提

高 1. 92 个百分点［31］。儿童青少年营养健康状况明

显改善，农村 6 岁以下儿童生长迟缓率明显下降，

人均每日烹调盐使用量也有所减少［6］。

尽管如此，我国居民目前膳食结构存在的不合

理问题依然突出，膳食不合理以及由此引发的超

重、肥胖和慢性病问题和防控形势依然严峻。有报

告显示，我国居民不健康生活方式仍然普遍存在，

膳食脂肪供能比持续上升，农村首次突破 30% 推荐

上限。家庭人均每日烹调用盐和用油量仍远高于推

荐值；居民超重肥胖，特别是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问

题不断凸显，慢性病患病/发病仍呈上升趋势［6］。

不难发现，现阶段我国对于营养工作的推动主

要依据国家发布的计划规划以及部门文件，缺乏相

关法律给予支持和保障，这也导致了我国营养改善

工作的推进存在一定困难。比如，《国民营养计划

（2017—2030 年）》［2］中提出要实施“学生营养改善

行动”，针对学生超重、肥胖等问题，开展监测与评

价并综合干预，同时开展营养健康教育。这些工作

在部分城市开展很成功，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因

缺乏法律保护，这些工作执行起来比较艰难，时常

遭遇中断的情况，导致前期的努力往往难以持续，

甚至可能化为泡影。

此外，营养工作的推进离不开人才队伍建设，

尤其在“食育”方面。美国的《营养标识和教育法》、

日本的《营养士法》等都体现了营养教育的重要性。

随着我国国民健康意识的逐步提升，对于科学的营

养指导愈发渴望，我国也快步进入老龄化社会，在

“食育”方面急需大量专业人员。然而由于法律和

制度保障的缺乏，目前我国鲜少有营养相关岗位的

设置，专业人员毕业后缺乏就业岗位，严峻的就业

形势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才培养，由此形成恶性循

环。同时，人才供需不平衡也导致了各种非专业人

员涌入市场，容易形成虚假宣传和错误引导。

针对以上问题，我国应加快立法进程，尽快推

进营养立法。一是制定营养法，明确营养工作的法

律地位、目标、原则、职能、责任和权益等，为营养工

作提供明确的法律保障；二是在营养法的基础上，

进一步完善法规体系，包括制定营养监测和评估制

度、营养标准、营养师制度、营养宣教制度等等，确

保营养工作的科学性和规范性，为营养改善提供有

力支持；三是加强执法力度，确保营养法得到有效执

行；四是加强宣传教育，加强对营养立法的宣传和教

育，提高公众对营养问题的认识和重视程度，形成

全社会共同关注、共同参与营养改善的良好氛围。

综上所述，营养立法是保障国民健康、促进营

养改善、推动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手段。缺乏法律

保护的营养健康工作，不利于我国国民营养健康整

体状况的持续改善，很难形成“制度化”“常态化”和

“长期化”的营养工作局面。我国应尽快推进并出

台营养相关法律，为营养工作提供法律支持和保

障，推动营养改善工作的深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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